
启明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为促进启明公益基金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进一

步规范基金会志愿者的管理 ,依照《基金会管理条

例》、《志愿者服务条例》《启明公益基金会章程》，

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本 办法适 用于所有在 启 明公益 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注册登记、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人员。  

  第二条  志愿者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

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参与本基金会组织开

展的各项工作和活动，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

和帮助的人。   

第二章  志愿者条件及招募  

  第三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申请成为基

金会志愿者：   

  （一）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

神，并热衷于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   

         （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具备为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

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时间。   

团体志愿者的条件为：依法依规成立，以开展

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他愿意为启明

公益基金会工作提供志愿服务的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和组织等。  

第四条  基金会常年招募志愿者，并根据工作

需要制定长期性志愿者招募计划和短期性志愿者

招募计划。招募长期性志愿者应明确服务内容、服

务时间和所需条件；短期性志愿者的招募由办公室

根据项目活动需要，提出志愿者招募计划，或者直

接推荐志愿者人选。有关志愿者的招募由项目部统

一负责，报办公室备案。   

第五条  申请人可直接到基金会提出申请或

通过基金会官网、电话、电子信箱等方式提出申请，

填写《志愿者申请表》。   



   第六条  基金会对申请人的进行审核。审核合

格后方可成为志愿者。  

   第七条  为便于志愿者的统一管理，由办公室

统一整合基金会志愿信息表。  

  第八条  志愿者在完成所分配的工作后可自愿

退出志愿服务。工作任务进行过程中，志愿者欲终

止志愿服务时，需提前一周向启明公益基金会提出

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退出。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接受本基金会提供的与服务相关的服务

培训；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

障；   

  （四）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

的服务；   



  （五）对基金会及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七）可申请取消注册志愿者身份。   

  第十条   义务   

  （一）配合基金会就志愿服务进行的资格审查

并按基金会要求进行登记。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各项规章制

度，服从基金会对志愿服务而进行的统一管理、安

排和部署；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应予以保密。  

（三）按照基金会要求，参加基金会提供的相

关教育、培训，并达到基金会相关标准。  

（四）积极参加基金会提供的各项或和志愿服

务，并能按时完成在服务期内承诺的志愿服务工作。 

（五）志愿活动中不得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

自觉维护基金会、志愿者形象及公益活动的声誉。

对第三方或基金会造成损失的因承担赔偿责任。  



（六）不以志愿服务的名义从事任何以营利为

目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七）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会规定的其它

义务。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十一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调查、核实受

助人的相关情况；向受助人分发救助物资、药品和

资金；向受助人提供咨询、培训、辅导等服务；为

服务项目提供组织、协调、宣传等服务等符合本基

金会宗旨和本基金会所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活动。  

  第十二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翻译、

文秘、义诊、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参与项目活动、

礼仪接待、提供咨询、后勤保障及本基金会其他工

作的需要。  

    第十三条   基金会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向

注册志愿者发布服务信息、提供服务岗位，志愿者

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志愿服务。 注册志愿者也可按

照相关规定自行开展志愿服务。  

第五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四条  组织机构      

  （一）本基金会负责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

和指导；     

  （二）本基金会负责登记志愿者的管理服务，

建立健全宣传动员、注册登记、管理培训等。     

  第十五条   管理   

（一）志愿者由基金会办公室统一管理。  

  （二 )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后，由服务对象或

组织者提供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等证明，

基金会予以认定。服务时间为实际服务时间 (不含

往返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计量。  

  基金会为志愿者提供统一标识。志愿者在参加

志愿服务时，要统一佩戴本基金会志愿者统一标识。  

  （三）本基金会志愿者需接受相关志愿服务培

训。由本基金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或由本基金会指派专业的第三方志愿者培训机构

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四）办公室如发现志愿者违反志愿服务协议

的情况，可提前解除协议，报理事长及理事会批准

后由项目部门办理。   

  （五）本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

表现出色的志愿者，采取以下鼓励措施：   

  1.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

的单位或社区，或在本基金会自办刊物、网站进行

宣传、推介；   

  2.向中国志愿者协会、北京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组织推荐，参与有关奖项的评比；   

  3.本基金会作为公益性组织，可作为在校学生

实习基地，并为志愿者做出实习鉴定；   

  4.志愿者若申请本基金会项目资助，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权；   

  5.根据本制度上述原则，基金会招募的长期性

或短期性志愿者，均为本基金会提供无偿志愿服务。

但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必要

费用由本基金会承担。根据志愿服务项目的情况，



本基金会可以向志愿者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交通

补助，并可以为志愿者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六）凡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志愿者，基金会将

注销其志愿者资格：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2.违反本基金会相关规定和本管理办法的；   

  3.向本基金会申请自愿退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由启明公益基金会负责修订、

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启明公益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28 日  

 


